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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攝
大
乘
論
︾ 

一
、

入
文
科
句 

1.
續
前
復
問 

復
次
，
云
何
如
是
次
第
說
此
十
處
？ 

2.
分
七
答
問 

謂
諸
菩
薩
於
諸
法
因
要
先
善
已
，
方
於
緣
起
應
得
善
巧
。 

次
後
於
緣
所
生
諸
法
，
應
善
其
相
，
善
能
遠
離
增
益
損
減
二
邊
過
故
。 

次
後
如
是
善
修
菩
薩
應
正
通
達
善
所
取
相
，
令
從
諸
障
心
得
解
脫
。 

次
後
通
達
所
知
相
已
，
先
加
行
位
六
波
羅
蜜
多
，
由
證
得
故
應
更
成
滿
，
增
上
意
樂
得
清
淨
故
。 

次
後
清
淨
意
樂
所
攝
六
波
羅
蜜
多
，
於
十
地
中
分
分
差
別
，
應
勤
修
習
；
謂
要
經
三
無
數
大
劫
。 

次
後
於
三
菩
薩
所
學
應
令
圓
滿
。 

既
圓
滿
已
，
彼
果
涅
槃
及
與
無
上
正
等
菩
提
，
應
現
等
證
。 

3.
結 

故
說
十
處
，
如
是
次
第
；
又
此
說
中
一
切
大
乘
皆
得
究
竟
。 

二
、

總
標
綱
要
分
科
判 

（一）
明
造
論
意—

顯
於
大
乘
①
異
聲
聞
乘
②
又
顯
最
勝
，
但
為
菩
薩
宣
說
。 

 

（二）
明
論
所
依 

無
分
別
智
一
以
貫
之 

尋
思
緣
起 

根
本
智 

標 

十
殊
勝
殊
勝
語
︱
所
知
依 

所
知
相 

入
所
知
相 

彼
入
因
果 

彼
因
果
修
差
別 

增
上
戒 

增
上
心 

增
上
慧 

彼
果
斷 

彼
果
智 

出
體
破
題 

阿
賴
耶
識 

三
種
自
性 

唯
識
性 

加
行
六
波
羅
蜜 
菩
薩
十
地 

菩
薩
律
儀 

諸
三
摩
地 

無
分
別
智 

無
住
涅
槃 

三
種
佛
身 

辨
如
是
次
第 

諸
法
因 

諸
法
相 

善
取
相 

清
淨
意
樂 
增
上
清
淨
意
樂 

殊
勝
增
上 

殊
勝
增
上 

究
竟
清
淨 

應
現
等
證 

應
現
等
證 

阿
賴
耶
識 

於
緣
生
法 

取
所
緣 

令
從
諸
障 

對
治
十
種 

 
 

緣
起
一
切
法 

善
了
其
相 

修
作
意 

心
得
解
脫 

無
明
障 

緣
總
相
智
真
俗
等
觀 

 

 

瑜
伽
相
應 

 

境
：
以
顯
了
義
說
諸
法
實
相 

行 
 

 

果
：
圓
滿
無
漏 

    

盡
未
來
際 

    

利
樂
有
情 

佛
果
功
德 

︵
究
竟
位
︶ 

緣
起
起
用 

︵
修
道
位
︶ 

︵
勝
解
行
位
︶

︵
見
道
位
︶ 

 

現
證
緣
起 


